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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于2021年4月8日10时起至4月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岭渔21925"船，船籍港:温岭，船舶类型:桁拖渔船，船长34.00m，型宽6.60m,型深3.50m,总

吨位194.00，净吨位81.00，建造完工时间:2006年08月29日，船舶制造厂:温岭市合兴船舶修造厂。现停泊于松门港靠
近温岭海事处附近。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76-88685878(姚)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76-88685878(姚)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3月3日

拍卖公告
我们对自己在遂昌县非法猎捕、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十分后悔，对此我们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

绝不猎捕、交易任何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同时我们呼吁社会群众要爱护、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道歉人：黄先文、郑世富、洪法荣、徐容福、肖建忠、黄建勋

2021年3月3日

公开道歉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止2021年01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7,547.60万元,本金为4,423.97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
省金华市兰溪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及良好的资信背景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
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7 电子邮件：panyut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3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16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01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6,314.43万元,本金为27,487.4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
省金华市、衢州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适格注册资本、资信证明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华璟阳,罗震宇 联系电话：0571-88974890,0571-85779582
电子邮件：huajingyang@cinda.com.cn,lu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3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等1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当事人崔积（住址：海南省儋州市五队032；身份证号码:
46000319590120501X）：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20
年9月25日对你作出的甬海卫医罚〔2020〕37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
（甬海卫医催（2021）1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到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48
号天之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不履行上述义务，本

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为放
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16号
联系电话：55010972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3月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2020年12月31日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
浙0782民诉前调6911号通知书，已对义乌市金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金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
金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并预重整工作诉前纠纷多元
化解进行了登记，并确定浙江现代阳光律师事务所为预重
整管理人。管理人已通过邮寄、公告等形式通知债权人于
2021年2月28日前申报债权，鉴于申报期内包含春节假
期及疫情防控影响，根据实际情况，管理人决定就债权申
报截止日期顺延至2021年3月8日。

义乌市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金桂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金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1年3月8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联系
人:傅叔文、郭露;联系电话:13375798000、15825799375、
0579-85123488;电子邮箱:945729994@qq.com,联系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香山路 1006 号。申报债权需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附利息的债权自预重整申请登记通知时起暂停止计
息，若进入正式破产程序时，按照法院受理裁定书确定的
日期顺延。各债权人在预重整期间登记债权视为正式受
理破产后申报债权。金城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金城系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及其他相关事项届时将另行
通知。

特此公告。 义乌市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预重整管理人
2021年3月3日

关于义乌市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金桂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金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权申报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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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08民初5859号
浙江尚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洲

京、孙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0)浙0108民初5859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论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
书、康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7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69号

小熊畅想(杭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君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诉被告小熊畅想(杭
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24日上午
9时0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45号

苏新:本院受理原告郑伟诉被告苏新民间借货纠
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24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81号

杭州呼吧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苏倩芳诉被告杭州呼吧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5月17日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54号

杭州臻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静:本院已受理
原告杭州都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臻夕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陈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5月21日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786号

浙江袋鼠管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
告于佳强诉被告浙江袋鼠管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5月21日9时1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1号

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智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
0108民初44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
1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27号

宋素黎:本院受理原告张春燕诉被告宋素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
24日下午2时05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00号

杭州嘉伦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卓
茂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嘉伦服饰有限公司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
21日9时2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51号

王政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政钧、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浙0108民初47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28号

义乌市蕊翔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山东小鸭
集团家电有限公司诉你、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442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义乌市蕊翔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第
14469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被告义乌市蕊翔
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
告山东小鸭集团家电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合计8000元;驳回原告山东小鸭集团家电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
原告山东小鸭集团家电有限公司负担175元，由被告义
乌市蕊翔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975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72号

汤志龙:原告褚小敏与汤志龙、樊春园相邻关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1772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07号

杭州蔷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杜晓平诉
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
买的加油套餐款3772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返还加
油套餐款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5月
21日上午09时5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94号

王帅：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中正控股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方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60
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本
案定于2021年5月14日10:00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97号

汪磊、廖安沙、吴发娣：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明
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汪磊、廖安沙、吴发娣
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60日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本案定于
2021年5月14日9:45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289号

陈谦凯：本院受理原告叶霞诉被告陈谦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2民初62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4693号

王丹：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莎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
初46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47号

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京豪鞋材店、陈志英：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盟达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鹿城区双
屿京豪鞋材店、陈志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5747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7172号

伍锡忠：本院受理原告林曙星与被告伍锡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71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4473号

潘凌冰: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与被告潘凌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0)浙0421民初4473号，原告诉请:1，
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90000元(利息以
1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
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32号

浙江火龙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
武义县白洋街道深塘村(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内):
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陆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
浙江火龙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1.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5220元。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6
月2日9时40分开庭，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
(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43号
谭平:本院受理原告付多香与被告谭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0000元整;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
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
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
年6月2日8时50分开庭，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
(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938号

周潮军、朱红莲:本院受理原告韩朝杰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浙0726民初493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本案由陈明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利
智、人民陪审员蒋约苟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
7日9:00在仙华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5044号

骆丽娟：本院受理原告王雄富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
5044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由黄志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
利智、人民陪审员蒋约苟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6月7
日14:30在仙华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858号

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宝城巷67号洪燕:本院
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诉被
告洪燕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送达地址不详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24民初858
号起诉书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洪燕立即归还原告牡丹
卡透支本金29572元及利息、违约金(按中国工商银行牡
丹信用卡合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率计付规定计
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总计以月利率2%为限，截至2019
年1月12日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违约金为48293.85
元，本息合计77865.85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含公告费)。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5月25日
08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本案，希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赵炜：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1670号申请人杭州
润宇物业管理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物业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
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
年6月3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庭审结束后2个月内（2021年8月3日前）你方应前来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
绣大厦7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99468）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3月3日

仲裁公告


